
鲁监能市场 E⒛ 16〕 19号

关于印发 《山东省电力直接交易集中竞价规则

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,华能山东发电有限公司、华电国际山东分

公司、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、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,有关发

电企业,有关电力用户:

为深入推进山东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工作,引 入

交易平台开展集中竞价交易,依据 《山东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

直接交易试点工作方案》(鲁监能市场 E⒛ 14〕 25号 )、 《山东省

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规则》(鲁监能市场匚2015〕 134号 )

以及省政府推进电力直接交易工作专题会议纪要(E⒛ 15〕 102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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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,我办研究制订了 《山东省电力直接交易集中竞价规则 (试

行 )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请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根据规则要求做好技术支持系统的

建设工作。请各发电企业、各电力用户认真开展学习培训,做好

集中竞价的准各工作。

附件:山东省电力直接交易集中竞价规则 (试行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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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省电力直接交易集中竞价规则
(试行 )

第一章 总 贝刂

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山东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工

作,引 入交易平台开展集中竞价交易,依据 《山东省电力用户与

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试点工作方案》(鲁监能市场 匚⒛14〕 25号 )

和 《山东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规则》(2015年修订版 )

(鲁监能市场 匚⒛15〕 134号 ),制订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在输配电价核准前采用集中竞价方式

开展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。

第三条 参与集中竞价交易的市场主体 (包括符合准入条件

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核的电力用户和发电企业 )和运营机构 (包括

电网企业、电力调度机构和电力交易机构 )的有关规定按 《山东

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规则》(2015年修订版 )执行。

第四条 现阶段我省电力直接交易以双边协商方式为主、集

中竞价方式为辅,且不限定年度内集中竞价交易频次,交易频次

随电力市场的逐渐成熟适当增加。

第二章 交易电量与交易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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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山东能源监管办会同山东省经济和信`惑 化委根据年

度直接交易总量确定集中竞价电量规模。

第六条 交易模式。集中竞价交易采用交易双方分别申报交

易电量和价差,按市场边际成交价差作为全部成交电量价差的统

一出清模式。

若发电企业与用户的边际成交价差不一致,则按两个价差的

算术平均值执行。

第七条 价格基准。发电企业申报上网价差时,以参加直接

交易的省调直调公用机组按容量加权平均上网电价为基准,用 户

以自身执行的目录电量电价为基准。

省调直调公用机组按容量加权平均上网电价由省物价局公

布。上网电价不包括脱硫、脱硝、除尘和超低排放等环保电价。

年中如遇电价调整,按照平均调价幅度相应调整并由省物价局公布。

第八条 申报方式。发电企业按机组申报上网电量和上网价

差,用 户申报用电量和用电价差。申报价差的最小单位为 0.001

元/千 瓦时,电量最小单位为 1ⅢwH。

价差为正数 (负 数 )时 ,表明直接交易的发电上网电价高于

(低于 )省调直调公用机组按容量加权平均上网电价,直接交易

的用户用电价格高于 (低于 )目 录电价。

发电企业的每台机组只能申报一个价差和一组电量,用 户只

能申报一个价差和一组电量。

第九条 申报电量的分解。发电企业申报的电量应包括总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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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和分解到机组、到月的电量,用 户申报的电量应包括总电量和

分解到月的电量。

第十条 价格限制。为保证集中竞价交易顺利实施,对市场

交易价格实行最高、最低限价。发电企业和用户申报的价差最大

不得超过省物价局公布的参加直接交易的省调直调公用机组按容

量加权平均上网电价的±15%。

第十一条 市场出清。闭市后,将发电企业和电力用户申报价

差配对,形成竞价交易价差对:

价差对〓发电企业申报价差一电力用户申报价差

当价差对数值为正值时,双方不能成交。

当价差对数值为 0或负值时,按照价差对数值由低到高排序 ,

对相应申报电量依次匹配成交,直至成交电量达到公布的集中竞

价交易电量规模或一方可成交电量全部匹配完成。当成交的一方

存在多个价差对数值相同的主体时,按等比例原则确定各自中标

电量,并按中标电量比例分解到机组、到月度。

市场边际成交价差作为全部成交电量的价差。

第三章 交易组织

第十二条 参与集中竞价交易的发电企业和用户应提前在交

易平台注册,取得集中竞价交易资格。

第十三条 集中竞价交易开市前 5个工作日,由 山东电网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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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交易中心发布集中竞价交易电量规模和开市、闭市时间。

集中竞价交易开市后持续接受申报数据的时间不超过 3个工

作日。

第十四条 开市后,发 电企业和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在集中交    l
易平台申报交易电量和价差。

在开市期间,发电企业和用户可以多次修改申报数据,以最

后一次作为最终申报数据。

第十五条 闭市后,由 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根据市场出清

方式确定成交电量和价差,形成出清结果,并在一个工作日内交

由调度机构进行安全校核。

第十六条 调度机构应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集中交易出清结

果的安全校核。

如果存在未通过安全校核的机组,调减相应电量后将校核结

果交由交易机构。交易机构根据安全校核结果,再次进行市场出

清,并将出清结果交给调度机构进行安全校核。依此类推,直至

全部通过安全校核。

调度机构应将有关机组未通过安全校核的原因一并转交交

易机构,由交易机构向市场发布。
、

第十七条 集中竞价交易结果发布。交易机构应在调度机构    i
完成最后一次安全校核后,将最终出清结果和有关机组未通过安

全校核的原因在交易平台一并发布。

出清结果应包含:成交J总 电量,各电力用户、发电企业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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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量 (分解到月、到机组 ),市场出清价差。

第十八条 交易结果发布后,发电企业和用户应及时对交易结

果进行审核,若有问题应在 1个工作日内向交易机构提出,由交

易机构会同调度机构进行解释。逾期未提出问题的,视为无异议。

各方以最终交易结果为准,不再另行签订合同。

第四章 交易结算

第十九条 结算依据。交易机构发布的最终交易结果作为结

算的依据。

第二十条 结算顺序。电力直接交易电量结算时,首先结算集

中交易电量,再结算双边合同电量。

第二十一条 结算价格。发电企业公用机组集中竞价成交电量

的结算价格按照省物价局公布的参加直接交易的省调直调公用机

组按容量加权平均上网电价加上市场出清价差执行。自各机组结

算价格按照省物价局公布的我省企业自各机组自用有余上网电价

加上市场出清价差执行。机组上网电价中包含环保电价的,相应

加上环保电价,作为结算价格。

用户集中竞价成交电量的结算电价按对应目录电量电价加

上市场出清价差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 电量计量、电费结算等有关规定暂按 《山东省

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规则》(2015年修订版 )(鲁监能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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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 匚⒛15〕 134号 )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 附 贝刂

第二十三条 月度发电计划安排。电力交易机构根据集中竞

价交易结果,连同发电机组其他电量一同安排月度发电电量计划。

第二十四条 用户实际用电量与集中交易成交电量的偏差处

理,暂按 《山东省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规则》(2015年

修订版 )(鲁监能市场 E⒛ 15〕 134号 )的有关规定执行。由此导

致的发电上网电量偏差由所有中标机组按中标电量等比例承担。

待条件成熟时,统筹制定偏差电量处理办法。

第二十五条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应支持山东电网电力交易

中心按本规则要求建设相应的集中竞价交易平台,并做好运行维

护等有关工作。

第二十六条 山东电网电力交易中心应加强交易申报数据保

密管理,从技术手段、管理措施上确保数据安全、不泄密。要明

确涉密信 `急知情人并报我办各案。

第二十七条 山东能源监管办对本规则的实施情况开展检

查,对市场主体和市场运营机构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,依法进行

处理。

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由山东能源监管办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九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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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政府办公厅,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经济和信
`急 化委、

省物价局,国家能源局市场监管司。

山东能源监管办综合处 ⒛16年 2月 17日 印发


